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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凤泉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文件


凤安委〔2022〕19号

凤泉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
关于印发《凤泉区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各企业：
现将《凤泉区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2年11月28日    


凤泉区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
专项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11月22日全省全市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及全区安全生产会议精神，深刻汲取安阳“11·21”火灾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事故，按照区政府要求,区安委会决定自即日起在全区范围内迅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结合正在开展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回头看”，聚焦消防、危化品、建筑、交通、文旅、冶金、森林防火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查处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确保全区安全生产总体形势持续平稳向好，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稳定的安全环境。
二、组织领导
区安委会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丁文广任组长，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王西忠任常务副组长，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区政府副区长杨兵强，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魏申豪，区政府副区长许艳伟，区政府副区长、市公安局凤泉分局局长王继辉，区政府副区长秦桐、耿建伟任副组长。公安、应急、城建、城管、交通、文旅、工信、民政、卫健、市场监管、自然资源、消防救援等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安委会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专项行动组织实施。同时，领导小组下设11个专项工作组，分别负责各自行业领域专项行动的组织实施:
1.“九小”场所等消防安全专项工作组。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王西忠任组长，区消防救援大队教导员娄长岭、大队长李建华为副组长，牵头单位为区消防救援大队。
2.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专项工作组。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王西忠任组长，区应急局局长侯成旺为副组长，牵头单位为区应急局。
3.建筑施工(经营性自建房、农村自建房)安全专项工作组。区政府副区长秦桐任组长，区城建局局长耿广青为副组长，牵头单位为区城建局。
4.城镇燃气、市政建设安全专项工作组。区政府副区长秦桐任组长，区城管局局长刘桂宾为副组长，牵头单位为区城管局。
5.交通运输安全专项工作组。区政府副区长秦桐任组长，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韩作鹏为副组长，牵头单位为区交通运输局。
6.工贸企业安全专项工作组。区政府副区长耿建伟任组长，区科工信局局长文秀锐为副组长，规模以上工贸企业安全牵头单位为区科工信局，规模以下工贸企业安全牵头单位为各乡（镇）、街道办事处。
7.道路交通安全专项工作组。区政府副区长、市公安局凤泉分局局长王继辉任组长，市交警八大队大队长李亮为副组长，牵头单位为市交警八大队。
8.文化旅游安全专项工作组。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区政府副区长杨兵强任组长，区文旅局局长邢婕为副组长，牵头单位为区文旅局。
9.养老机构安全专项工作组。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区政府副区长杨兵强任组长，区民政局局长郭淑华为副组长，牵头单位为区民政局。
10.卫生、防疫场所安全专项工作组。区政府副区长许艳伟任组长，区卫健委主任高志然为副组长，牵头单位为区卫健委。
11.特种设备安全专项工作组。区政府副区长耿建伟任组长，区市场监管局局长张勇为副组长，牵头单位为区市场监管局。
三、重点内容
按照安全生产属地管理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全区所有辖区、所有行业领域、所有生产经营单位都要开展专项行动，突出 11个重点行业领域。
(一）消防安全领域。对高层建筑、仓储物流企业、“九小”场所、老旧小区等重点领域开展治理，重点突出群租房、“三合一”“多合一”场所、老旧小区违规住人、违规用火用电、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问题整治;全面加强定点收治医院、临时隔离观察场所消防安全防范。要重点排查企业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搭建住宿或经营场所、违规用火用电用油用气、违规留宿住人、占用堵塞疏散通道、锁闭安全出口、人员密集场所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违规设置影响逃生疏散的防盗网和广告牌、损坏挪用消防设施等突出隐患问题。
（二）危险化学品企业领域。要突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危险化学品，加强化工企业复工复产及易燃易爆化学品、危险工艺安全检查，严格落实防冻、防火、防爆、防中毒、防泄漏等安全措施;动火、车辆出入、检维修等作业环节的安全管理情况;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相关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情况等。
(三)建筑施工领域。要持续巩固经营性自建房屋安全整治成效，严厉打击非法改扩建行为。加强冬季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重点突出深基坑防护、模板支撑、脚手架搭设、起重机使用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严格排查预留洞口、楼梯口、电梯井口、通道口等防护措施落实情况;室内防水工程、装饰装修工程中进行焊接等明火作业、动火审批管理情况;油漆、稀料、木材、保温材料等易燃材料的保管和使用情况;宿舍内电线、取暖等情况。加强农村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四)城镇燃气、市政建设领域。城镇燃气方面，重点排查整治燃气管道被违规占压，穿越密闭空间;经营场所气瓶间不符合要求、使用不合格的瓶盖管阀、不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居民小区内违规设置非法储存的储罐点，居民用户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室内管道严重锈蚀等重大安全隐患。市政建设方面，要突出燃气、热力等地下暗挖工程、地下管网施工安全措施及落实情况;渣土运输车辆安全运营管理情况;沿街广告设施安全情况等。
(五)道路交通运输领域。落实省政府关于加强车辆管理要求，全面规范道路运输企业车辆安全管理和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情况。农村公路、桥梁等重点路段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情况。
（六）工贸企业领域。重点突出服装加工、食品加工等人员密集型企业和涉氨制冷、涉粉企业，强化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消防安全通道及设施和有限空间作业台账建立、安全警示标志设置、作业审批制度落实以及检维修情况等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七)道路交通领域。突出运营车辆管控、道路安全防控和驾驶人员管理等防范重点，严查运输车辆超速、超限和超载，货车非法改装、运营情况;酒后驾驶、疲劳驾驶、涉牌涉证等违规违法行为查处情况;事故易发、多发、频发路段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八)文化旅游领域。网吧、KTV等文化娱乐场所和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隐患排查情况。
(九)养老机构领域。全面排查婚姻登记、养老服务机构、殡葬服务机构等社会慈善机构安全隐患，重点突出房屋建筑安全、消防安全等。
(十)卫生防疫领域。全面排查各类卫生机构、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安全防范情况，重点突出隔离点、方舱等涉疫场所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十一)特种设备领域。全面排查各类锅炉、压力容器(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安全情况，严肃查处各类违规违法生产经营行为。
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生态环境、林业、供销、农业农村、水利工程、电力设施等行业领域主管部门，要根据本次专项行动总体要求，制定专项方案，全面抓好落实。
4、 时间安排和工作步骤
自即日起至2023年1月底，分3个阶段实施。
（一）动员部署阶段(11月30日前)。主要工作任务:
1.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各有关部门分别制定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对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广泛进行动员。
2.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制定执法检查计划，确定执法检查重点企业名单，畅通群众举报渠道。
3.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各有关部门对已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进行梳理，列出清单。
4.按属地管理和行业管理职能分别明确专项行动分包联系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员。
5.要广泛进行宣传报道，营造浓厚氛围。
(二)集中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阶段(12月1日至2023年1月20日)。主要工作任务:
1.组织所有生产经营单位开展自查，做到“七查七看”:查工作部署，看是否制定实施方案并贯彻落实;查履职尽责，看各级管理人员和各岗位是否认真落实隐患排查整治责任;查隐患整改，看已发现的隐患是否进行整改或按“五落实”(落实责任、措施、资金、时限、预案)要求制定整改计划;查建章立制，看是否建立健全符合本单位实际的安全生产“三项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操作规程);查制度执行，看是否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和制度;查隐患上报，看是否按规定要求向有关部门如实上报隐患;查隐患台账，看是否建立日常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台账并及时更新完善。
2.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各有关部门对专项行动中发现的重大隐患实施挂牌督办，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
3.区安委会安全生产综合检查组和区安委办暗查暗访组不定期开展暗查暗访，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各行业领域主管部门也要组织督促检查和暗查暗访，全面推动攻坚行动各项工作落实。
4.企业对政府部门挂牌督办的重大隐患按照“五落实”要求进行整治。
5.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各有关部门要对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重大问题隐患、责任追究情况、事故查处情况进行公开曝光。
(三)工作总结阶段(2023年1月21日至31日)。主要工作任务:
1.对排查有遗漏、整治不到位的问题隐患，立即采取补救措施，登记入账，限期整改到位。
2.对专项行动进行总结，完善各项制度，健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整治长效机制。
五、有关要求
(一)切实提高工作站位。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各相关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正确把握“3个关系”，切实加强专项行动组织领导，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部署、组织推动，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部门要认真制定排查整治工作方案，按照监管责任清单，逐项明确排查整治重点内容和工作措施，层层传导压力、压实整治责任，确保取得实效。
(二)全面督促隐患整改。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各相关部门逐级建立涵盖本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的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台账，督促各生产经营单位及时整改到位并销号上报。要加大对隐患整改的督查力度，对重大隐患实行挂牌督办。要认真落实举报奖励制度，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开举报电话或信箱，认真核查、及时处置群众举报并切实履行保密义务。
(三)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各相关部门将安全生产风险等级较高、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企业列为执法检查的重点企业。要按照“四个一律”要求，对非法生产经营建设和经整改仍未达到安全要求的，一律予以关闭取缔;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一律按上限予以处罚;对存在违法行为的单位，一律责令停产整顿;对触犯法律的有关单位及人员，一律依法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四)做好信息报送工作。专项行动实行日报告制度，自12月1日起，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各有关部门每日下午3时前，将当天专项行动进展情况报区安委办(见附件)。11月30日前，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各有关部门要将本次专项行动安排部署情况报区安委办。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各有关部门要及时将本辖区本部门主要做法、工作进展和发现的突出问题报区安委办。区安委办对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各有关部门隐患排查、问题整改以及安全措施落实等工作实行日报告、周通报、月排名制度，并上报区委、区政府。

联系人：耿  坤        联系电话：18537312825
传  真：3918263       电子邮箱：fqqajj@163.com

附件：安全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进展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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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安全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进展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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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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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领导带队督导检查（次）
	检查单位企业（家）
	发现问题隐患（处）
	整改问题隐患（处）
	发现重大隐患（处）
	重大隐患整改销号（处）
	建议停产停业（家）
	关闭取缔查封（家）
	行政处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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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实行日报告制度，每日下午3时前将当天专项行动进展情况报区安委办邮箱：fqqaj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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